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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維護常識彙編（97 年 9 月份） 
 
✻飲酒駕車，越罰越重 

曾永盛這天在報上看到一則新聞，有一位喜歡飲酒的張姓男

子，曾經在九十年的一月至九十二年的一月間，因為酒後駕車，三度

被警方查獲。經檢察官提起公訴以後，先後被法院判處二萬元、二萬

二千元、二萬四千元的罰金。法院所判處的罰金的數額，雖然一次比

一次高，這位張姓男子絲毫不知道悔改，依然故我照常喝他的酒，駕

他的車。不過命運之神並沒有一直眷顧著他。去年的十月間的一天夜

晚，他又在台北市一家居酒屋內飲酒，酒後駕汽車上街頭，在路上被

警方臨檢查獲，警方當場對他實施酒測，赫然發見他的酒精濃度竟高

達每公升一點零四毫克。已竟觸犯了刑事法令，便將他移送檢察官偵

辦。檢察官調出張姓男子以前的三次前科資料一看，發見他每次酒後

駕車所測得的酒精濃度，與他被判處的罰金，很巧合地成為正比，也

就是這次被判罰金以後，下次查到的酒精濃度，就比上一次多！第一

次被查到酒精濃度是零點八八，到了第三次被查到所測得的酒精濃

度，已經升至零點九九。這次第四次被查到酒精濃度竟飆至一點零四

毫克。檢察官根據這些數據，認為張姓男子多次酒醉駕車，被查到後

只對他科處罰金，已經不足收到懲戒的效果，因此除了將張姓男子提

起公訴以外，還特別具體求刑，要求法官判他有期徒刑七個月。 

看了這則新聞以後，國中生曾永盛只能從表面瞭解張姓男子沒

有悔改的決心，把法院的處罰判決當作耳邊風，才會出現罰的越多，

下次喝得越醉的怪事來。是不是這張姓男子自持多金，不怕法院的罰

金處罰？反正手頭有的是錢，罰多少就繳多少，繳了錢就沒有事了。

所以喝醉了酒，就把法律擺一邊，毫無顧忌照常開他的車。現在檢察

官請求法院判他七個月的有期徒刑，是不是就可以扭轉他這種目無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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紀的不健康心理。如果受到這進一步的處罰以後，還是不思改過，再

來一次酒醉駕車，又該使出那些撇步才能讓他自知警惕？ 

最近幾年來，酒醉駕駛機動車輛肇事的事件，幾乎每日都有發

生，尤其是遇到連續假期的深夜，所發生的車毀人亡的重大車禍，十

之八九都與飲酒有關。以往這類犯罪甚少聽聞。並不是沒有這類案件

發生，只是過去我國刑法沒有「酒醉駕車」這個罪名，發生酒醉駕車

肇事的案件，卻只能適用過失傷害或者過失致死的罪名來處斷。車禍

的肇事原因如果歸因於駕駛人的醉酒，頂多由法官按犯罪的情節從重

量刑而已。由於最近幾十年來，我國經濟在國人共同努力下突飛猛

進，國民平所得倍增，以機動車輛代步日趨普遍，車禍案件隨之大幅

增加。國民所得倍增後，很多經營有術的新貴口袋中鈔票「麥克、麥

克」，喝起高貴的酒來就像喝白開水一般，醉茫茫以後再去駕駛機動

車輛，教他不出車禍也難。在車禍案件日增下，有關當局決定參考國

外的立法例修法遏止，獲得立法委員的共識，在刑法分則的公共危險

罪章中增訂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的法條，經  總統於八十八年四月二

十一日公布施行，這條法條的內容是這樣規定的：「服從毒品、麻醉

藥品、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，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駕駛者，

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三萬元以下罰金。」法條中的「三萬元」，

沒有冠上「新臺幣」三字，那是以新臺幣三元折合一元的銀元為單位。

所以法院的處罰判決主文書寫是一萬元，繳的罰金便是新臺幣三萬

元。至於在那些情形下，才能稱得上符合這法條所定「不能安全駕駛

動力交通工具」的要件，法務部曾經在這新訂法條施行伊始的同年五

月十日，召集包括醫學方面的專家與相關單位開會研商，在酒醉駕車

方面得到的結論是：參考德國。美國的認定標準，對於酒精濃度呼氣

已達每公Ｏ.五五毫克，或者血液濃度達Ｏ.一一％以上，肇事率為一

般正常人的十倍。認為已經達到「不能安全駕駛」的標準。至於在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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些數值以下的行為人，如果輔以其他客觀事實得作為「不能安全駕駛」

的判斷時，亦應該依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移送法辦處以刑罰。後

來內政部警政署就根據這個結論，訂定一種「試測觀察紀錄表」由員

警依表內所定的項目，像夜間行車燈光有沒有異常、有沒有異常操

控、能不能作出直線行走與平衡動作等等予以填載，作為法院判斷的

依據。 

由於酒後駕車最重本刑是一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在刑法上算是微

罪，如果沒有伴隨其他犯罪，法院通常都會判一些罰金了事，這次如

果被判七個月的有期徒刑，是不能易科罰金，必須要進入監獄接受徒

刑的執行。徒刑執行完畢以後，五年以內再犯，就成然刑法上的累犯，

要加重刑罰二分之一。酒後駕車法定本刑成為一年六個月，喜歡喝酒

的人，還是切記酒後不開車的名言，免得害人又害己。）（作者/葉雪

鵬） 

✻ 「金光黨」老把戲 三十多人上當受騙 

刑事局偵一隊三組今（二十五）日偵破一起橫行全國「金光黨」

詐騙集團案，逮捕到五名嫌犯。警方指出，這個詐騙集團謊稱有一名

弱智女子身上帶有許多金錢，是「有錢的傻子」，慫恿被害人拿出金

錢或 黃金飾品 ，以交換弱智女身上金錢。這個幾十年前「金光黨」

的慣用手法，還是騙走三十多位民眾計數千萬元款項，令警方大為訝

異。  

警方指出，有一名被害人是在吃麵時被「金光黨」成員盯上，派出成

員扮演弱智女子裝瘋賣傻，另外一名成員則告知被害人這個傻子（或

瘋子、智障）手上的袋子裝有大把大把鈔票，只要見有人拿著鉅額

http://www.contentinside.net/redirkey.aspx?wid=1&kw=%25u9EC3%25u91D1
http://www.contentinside.net/redirkey.aspx?wid=1&kw=%25u9EC3%25u91D1
http://www.contentinside.net/redirkey.aspx?wid=1&kw=%25u9EC3%25u91D1
http://www.contentinside.net/redirkey.aspx?wid=1&kw=%25u73FE%25u91D1
http://www.contentinside.net/redirkey.aspx?wid=1&kw=%25u73FE%25u91D1
http://www.contentinside.net/redirkey.aspx?wid=1&kw=%25u73FE%25u91D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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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金，瘋子就會提議玩「交換遊戲」，被害人就能拿到瘋子手上「更

多的鈔票」。  

這名被害人眼見這「瘋子」吃完麵就丟下三萬元準備走人，於是

誤信金光黨成員說詞，還盤算著要騙走傻子的錢來做公益，連忙將帳

戶內的 210 萬元領出，沒想到事後竟遭金光黨調包，210 萬元換來八

罐瓶裝飲料，眼見一生積蓄化為烏有，羞憤地想自殺。  

警方說，這個集團將幾十年前的金光黨手法再度拿出來利用，集團組

織分工細膩，且為逃避警方查緝犯案，皆用無線電互相聯絡，相當機

警。警方查出，這個詐騙集團是由在地集團成員鎖定行騙對象，並專

挑 教育 程度較低、鄉村地區年老的民眾下手。經初步清查，遭這個

詐騙集團詐騙的被害人約有三十多人，被騙金額達數千萬元。  

 

✻好心沒好報 大學生熱心助人遭騙五萬六千元  
刑事局預防科今（二十五）日公佈一起大學生在西門捷運站，

遭到金光黨誆稱皮夾被扒請求援助，接著得寸進尺竟被騙走近六萬

元，事後這名被害學生上 BBS 寫上遭騙經過，沒想到竟有八人回應，

指稱自己也有過同樣不好經驗，全案警方正根據附近監視錄影畫面蒐

證偵辦中。  

警方提醒民眾，對於陌生人搭訕、甚至要求伸出援手的請求還是

得小心求證！如果遇到這種情形，可以請對方就進到派出所，請警方

代為協助，以免好心沒好報，熱心助人反遭騙。 

【中時電子報方佳怡／台北報導】  

  

http://www.contentinside.net/redirkey.aspx?wid=1&kw=%25u6559%25u80B2
http://www.contentinside.net/redirkey.aspx?wid=1&kw=%25u5B78%25u751F
http://www.contentinside.net/redirkey.aspx?wid=1&kw=%25u5211%25u4E8B
http://www.contentinside.net/redirkey.aspx?wid=1&kw=%25u5B78%25u751F
http://www.contentinside.net/redirkey.aspx?wid=1&kw=%25u6377%25u904B
http://www.contentinside.net/redirkey.aspx?wid=1&kw=%25u4E2D%25u6642
http://www.contentinside.net/redirkey.aspx?wid=1&kw=%25u53F0%25u531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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✻假檢座真詐財 婦人痛失 199 萬 

「陳女士，你目前被我們列為國際洗錢犯罪通緝犯，必須凍結你

的存款。」苗栗縣頭份鎮 56 歲陳姓婦人日前先接獲偽造法院通知書，

繼而接獲自稱是檢察官電話，竟未查證，即把 199 萬元交給詐騙集

團，昨天愈想愈不對，哭哭啼啼向警方報案。  

陳姓婦人表示，日前她接到自稱是台北地方法院檢察官「郭銘禮」電

話，告訴她因資料被盜用，已被法院列為國際洗錢犯罪集團成員之

一，且多次傳喚未到案成了通緝犯，為了追查國際洗錢組織動向，要

求她配合專案偵查，且她銀行存款即將被凍結，希望她盡快交給法院

託管，否則將面臨至少 5 年以上刑期。  

陳婦信以為真，除向「檢察官」辯解、求情外，將分別存在兩家

銀行總計 199 萬元存款都領出來，並依對方指示，前天在頭份鎮圖

書館前把錢交給法院派來的「專員」，拿出兩張「地檢署提存通知文

件」交由陳婦簽名後，還囑咐她，因為她很合作，法院將她列為汙點

證人，這是最高機密，不得洩漏，隨即把錢與文件放在皮包中帶走。  

陳婦事後越想越不對勁，昨天至警局報案，得知碰到詐騙集團，哭著

說那 199 萬元存款是她省吃儉用存下來的積蓄，一夕之間就沒了；

警方強調，地檢署、法院或是各種公家單位的通知書，都會以掛號郵

件寄達收件者，絕不會以電話通知，若有疑問應向警方查證。 

【2008/08/11/記者鄭毅  聯合報】 

 

http://blog.udn.com/cheng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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✻午睡電話響 恍惚間被詐 55 萬 

「舅媽！我叫妳舅媽，您怎麼會不知道我是誰！」「哦！妳是麗

美，妳的聲音怎麼怪怪的？」嘉義江姓婦人日前午睡時被電話吵醒，

半睡半醒間被詐騙集團假冒外甥女借錢軋票，匯款失財五十五萬元。  

刑事警察局預防科統計，詐騙集團假冒親友、同學「裝熟」騙錢，合

計兩周共發生廿件。  

江姓婦人回想接獲詐騙電話前幾天，她曾和外甥女去看一塊地，

兩人曾談到她有一筆一百萬元定存，可挪用作為買土地的資金，懷疑

被有心人聽到，假冒外甥女打電話詐騙，警方正循線追查。  

江姓婦人指出，那天午睡被電話吵醒，來電女子劈頭喊她「舅媽」，

她睡意仍濃但察覺對方聲音怪怪的，曾反問「妳是誰？」不料對方有

備而來回說「我叫妳舅媽，您怎麼會不知道我是誰！」並說因為感冒，

所以聲音有變。  

她因而誤認對方是外甥女，隨後對方騙稱支票到期，要求借錢軋

票，她不疑有詐，抄下帳號，趕緊到附近郵局匯款十五萬元；隔十分

鐘對方來電說已收到錢，但一個小時後又來電說要再借四十萬元。  

江姓婦人說，她因趕著上班，禁不起對方不斷催促，趕在郵局截止營

業前十五分鐘再度匯款四十萬元。第二天，正牌外甥女來電，她提及

匯款軋票的事，才知被騙。【2008/08/19 聯合報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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